汕头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总 则

　　第一条 为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根据《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和《汕头市市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执行、决算和监督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市政府以出资人身份依法取得市属企业的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

 本办法所称的市属企业包括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市国有经营性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文资办）直接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家出资企业（含监管、持股企业）以及其他市属国家出资企业（含市属地方金融企业）。

其他市属国家出资企业中未脱钩、脱钩未移交的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条件成熟的逐步纳入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

 实行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坚持以下原则：

（一）统筹兼顾，适度集中。统筹兼顾企业自身积累、自身发展、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适度集中国有资本收益，合理确定预算收支规模。

　　（二）相对独立，相互衔接。既保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完整性和相对独立性，又与一般公共预算相互衔接。

（三）收支有度，量力而行。坚持收支平衡，预算收入根据市级当年预计取得的国有资本收益以及上年度结余编制，留有余地；预算支出根据预算收入规模编制，做到收支有度、量力而行、不列赤字。

第四条 市财政局为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主管部门。

市国资委、市文资办以及其他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为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以下简称预算单位）。

市国资委、市文资办以及其他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负责所监管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工作。

第五条  市财政设立市国有资本收益专户，依法收取市级国有资本收益。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范围

　　第五条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由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组成。

第六条 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应当按规定直接上缴市级国有资本收益专户国库，纳入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管理。

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的范围和比例为：

（一）利润收入，市属国有独资企业以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反映的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或者年度财务报表反映集团公司本部的净利润为基础，按有关规定抵扣或调整后，按照25%的比例上缴。

（二）股利、股息收入，市属国有控股、市属参股企业按照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应付市属国有股东的国有股利、股息，按照100%的比例上缴。属于市政府授权代持股的按照100%上缴，属于市属国有独资企业投资持股的计入年度损益后、按照年度净利润的25%上缴。

（三）产权转让收入，转让市属国有独资企业产权净收入和转让市属国有控股、市属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股份）净收入，按照100%的比例上缴。

（四）清算收入，扣除清算费用后的市属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和市属国有控股、市属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股份）享有的清算收入，按照100%的比例上缴。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按有关规定上缴。

　　第七条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范围包括：

　　（一）资本性支出。向新设市属企业注入国有资本金、向现有市属企业增加资本金、向公司制企业认购股权（股份）等方面的支出。

　　（二）企业改革费用性支出。弥补市属企业改革成本、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的费用性支出。

　　（三）国有资产监管费用支出。按国家、省政府和市政府有关规定，用于监事会工作经费等国有资产日常监管费用的支出。

（四）其他支出。市政府统筹安排的其他支出，包括必要时用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

第三章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

第八条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由市财政局组织预算单位编制，经市政府审定后，报市人大批准。

第九条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由市财政局组织预算单位，根据市属企业年度盈利情况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计划进行测算。

　　第十条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照以下程序进行编制：

　　（一）布置下达。每年8月底以前，市财政局向预算单位下发编报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的通知；预算单位向市属企业下发编报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的通知。

　　（二）申报计划。每年9月底以前，市属企业向预算单位编报本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包括编制报告和市属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表等）。

　　（三）审核上报。每年10月中旬以前，预算单位根据所监管企业编制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编制本单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包括编制报告和市属预算单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表等）报市财政局审核。每年11月初，市财政局根据预算单位报送的预算建议草案，编制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报市政府，经市政府审定后报市人大批准。

　　第十一条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经批准后，市财政局在20日内向预算单位批复预算；预算单位在接到市财政局批复本单位预算后15日内向所监管的市属企业批复预算，同时抄送市财政局。

第十二条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第四章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执行

　　第十三条 市属企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的规定，及时进行利润分配，并在规定时间内向预算单位申报国有资本收益：

　　（一）利润收入，依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上年度报告，于次每年6月底前申报；

（二）股利、股息收入，在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30日内申报；

（三）产权转让收入，在签订转让合同后15日内申报；

（四）清算收入，在取得清算收入后60日内并于清算企业注销登记前，由清算组或者管理人负责申报；

（五）市政府决定收缴的其他国有资本收益，按市政府决定执行。

第十四条 预算单位收到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申报后，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向市属企业下达国有资本收益上缴通知；市属企业应当在要求的时间内将国有资本收益直接上缴市国有资本收益专户国库，并报告预算单位。

第十五条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由市属企业在经批准的预算范围内向预算单位提出申请，经预算单位初审后报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审核后下达资金计划，并按规定将资金直接拨付使用单位。资金计划抄送市属预算单位。

预算单位的预算支出，由市财政局审核后，按经批准的预算金额直接拨付预算单位。

第十六条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在执行中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的，由预算单位编制预算调整建议方案报市财政局，由市财政局按预算调整的有关规定办理。市财政局汇总各预算单位预算调整建议方案后编制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草案报市政府，经市政府审定后报市人大批准。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草案经市人大批准后，市财政局在20日内向预算单位下达预算调整通知，预算单位在接到市财政局预算调整通知后15日内向所监管的市属企业下达预算调整通知。

　　第十七条 预算年度期间，发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业务的企业应当将收支业务发生当月的月报表报预算单位，并及时提供有关资料和预算执行结果；预算单位应当每月编制本单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月报表报市财政局；市财政局负责编制汇总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月报表。

第十八条 预算年度结束后，市属企业按照市财政局下发的编报市级国有资本经营决算草案通知，向预算单位编报本企业决算草案；预算单位编制本单位国有资本经营决算草案报市财政局，由市财政局汇总编制市级国有资本经营决算草案，经市政府审定后报市人大批准。

第五章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监督和绩效评价

　　第十九条 市财政局负责监督、检查预算单位及其所监管企业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并向市政府报告。

　　第二十条 预算单位负责监督、检查和评价所监管企业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对在预算执行中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予以制止和纠正。

　　第二十一条 市审计局按规定对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第二十二条 市属企业和资金使用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和管理资金，并依法接受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文资办、其他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和市审计局等部门的监督检查，执行有关部门依法做出的监督检查意见。

　　第二十三条 建立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绩效评价制度，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编制资金支出方案的参考依据。市属企业申请使用国有资本收益资金时，应当提出资金使用的绩效目标，经预算单位审核批复后，作为开展自评和重点评价的依据；市属企业应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自评。预算单位分别对所监管企业的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市财政局会同预算单位，对市属企业使用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资金开展重点绩效评价。

　　第二十四条 市属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规定按时足额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市财政局应当会同预算单位予以催缴；逾期不缴的，自逾期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征逾期费用。

　 第二十五条 拖欠、挪用、截留及私分国有资本收益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并在经营业绩考核时作相应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8年 月 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至2022年  月  日止。有效期届满，经评估认为需要继续施行的，根据评估情况重新修订。

PAGE  
9

